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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0－901） 
府法訴字第 1000230752號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地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里○○路○段○號 

訴願代理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地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里○○路○段○號 

原處分機關：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

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 100 年○月○日彰稅法字

第 100991○○○○號復查決定書所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

法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 事  實 

緣坐落本縣彰化市○○段○○○地號及○○段○○地號等 2 筆土

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登記為案外人○○○所有，原處分機關依土

地稅法第 14條規定，按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系爭土地 95年至 99年

地價稅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743 元、747 元、747 元、747 元、

791元，合計 3,775元，惟查○○○已於○○年○月○日死亡，經

原處分機關函詢本縣○○市戶政事務所，查得其繼承人為○○○

（即訴願人）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

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及○○○等 10人，原處分機關遂將前揭繳款

書正本送達訴願人戶籍地，另將繳款書影本郵寄至其餘 9 位繼承

人之戶籍地，訴願人不服，申請復查，未獲變更，遂向本府提起

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 

一、 訴願意旨略謂：  

（一） 稅單內容錯誤，繼承人應為 11人，稅單卻只開立 10人，

繼承人「○○○」應為「○○○」；且此稅單並未依司法

院大法官解釋文第 663 號分別各自課稅與寄發，在 100

年○月○日以後仍不更正，影響繼承權益。又繳款單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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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繳款人皆未與屋主同住，且 10幾年來只與 2位繳款人

有聯絡，故與屋主無關，亦無法律責任，繳款人住址電

話號碼或現在何處皆不明，又如何代為收稅?繳稅繼承人

○○○99 年以前開立稅單至○○市○○路○○巷○○

號，惟並無上揭住址，且○○○亦未曾住於此址。另課

稅標的為「○○段○○○小段○○地號」有誤，正確應

為「○○段○○○小段○○地號、○○市○○段○○地

號」。如本事件為需繳稅，請收回錯誤繳款書，退回被恐

嚇下之繳款稅額，另行用合法行為，以正確繳款單再行

找正確繼承人收稅。 

（二） 此五筆地號土地早於○○年○月○日因年代久遠，後代

未知繼承，於○年○月○日為縣府代管，○年○月○日

為縣府函送國有財產局進行標售，100 年○月○日方知

有此五筆土地，政府佔用土地又進行標售，卻又追繳地

價稅，又不予繼承人查詢。 

（三） 100年○月○日收文後，100年○月○日即親自至稅務局

找承辦人申訴復查，惟遭兩位承辦人百般刁難、恐嚇威

脅，又何來自願繳稅，已結案處理。申訴人於 100年○

月○日即已臨櫃申訴，故申訴復查期間未過云云。 

二、 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 本案○○○（即被繼承人）於○○年○月○日死亡後，

遺有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計有 5筆，依其死亡時之民法

第 1138條、第 1147條、第 1148條前段及第 1151條規

定，自屬○○○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，其中○○市○

○段○○地號、○○段○○、○○地號等 3筆土地係分

別免徵地價稅或課徵田賦，至於系爭○○段○○地號土

地，宗地面積 427.60平方公尺（○○年○月○日重測前

為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○-2地號，宗地面積 420平方公

尺），權利範圍 180/2700，持分面積 28.51平方公尺，

使用分區係特定農業區，使用地類別編定為農牧用地，

雖屬農業用地，惟其地上原供墳墓使用，未作農業使用，

與課徵田賦之規定不符，且依訴願人檢附系爭土地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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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0 年○月○日），其上所坐落之墳墓係屬有主墓，

訴願人於同年○月○日至本局稱墳墓已自行遷走，本局

於 100年○月○日赴現場勘查墳墓確已遷走；另系爭○

○段○○地號土地，宗地面積 2269.14平方公尺（95年

○月○日重測前為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地號土地，宗地

面積 2262 平方公尺），權利範圍 180/2700，持分面積

151.28平方公尺，使用分區係特定農業區，使用地類別

編定為墳墓用地，依前揭規定非屬農業用地，亦不符合

課徵田賦之規定，經本局實地勘查現況亦供多座墳墓使

用，且土地四周設有鐵網圍籬，出入口處設有鐵製大門，

一般人、車無法自由進出使用。故系爭土地係供特定人

使用，與訴願人主張政府佔用土地及復查主張系爭土地

供不特定人士墳墓使用乙節不符，亦無 99年 5月 7日修

正公布前、修正公布後之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9條規定免

徵地價稅之適用。又查訴願人非屬財團法人，且其墓地

亦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公墓，核與前揭法條免

徵地價稅規定不符，仍應依規定課徵地價稅。綜上，系

爭 2筆土地依土地稅法第 14條規定均應課徵地價稅，是

以本局依土地稅法第 14條規定，核定系爭土地 95年至

99年地價稅分別為 743元、747元、747元、747元、791

元，於法並無不合。另訴願人指稱政府標售土地等情，

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，有關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標售

之主管機關係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，非本局權責

業務範圍，另予敘明。 

（二） 系爭土地滯欠之 95年至 99年地價稅，因未設有管理人，

依稅捐稽徵法第 12條後段規定，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以

○○○之繼承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，並負連帶繳納責

任，為查明○○○之繼承人資料，本局函請○○戶政事

務所查得其繼承人計有訴願人等 10人，本局乃依規定於

繳款書上納稅義務人之欄位，將已查得部分之繼承人即

訴願人等 10人之姓名逐一列載為：「○○○繼承人○○

○等 10人 如下表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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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」，

並依 65年 10月 22日制定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 19條第

3項及前揭財政部 92年 9 月 10日函釋規定，於 100年

1 月底將繳款書正本郵寄訴願人戶籍地，由訴願人之女

於 100年○月○日收受，並將該繳款書影本以雙掛號郵

寄至其他 9位繼承人之戶籍地。訴願人之子○○○先生

雖曾於同年○月○日至本局查詢課稅內容並質疑稅單之

送達及課稅之土地供不特定人士作墳墓使用不應課徵地

價稅，惟當日經承辦人詳細說明課稅之相關法令規定

後，並未表示欲申請復查，該繳款書復於 100年○月○

日完稅在案，且訴願人之訴願書亦載明：「于中華民國

100 年○月○日，屋主○○○（持姐○○○印章）收掛

號信，接獲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地價稅追繳通知單 5張，

于中華民國 100年○月○日早上 8：10，拆封瞭解內容，

于早上 9：10 電話通知貴局承辦員，吾主上○○○先

生……」，另依戶政連線戶籍資料，○○○先生係與訴願

人均設籍於同一戶之地址，是以本案 95至 99年地價稅

繳款書依送達當時之第 19條第 3項規定，已合法送達予

訴願人等 10人。 

（三） 訴願人稱與繳款單上繳款人無關，並引用大法官釋字第

663 號解釋主張應分別課稅與寄發稅單及繼承人漏開立

○○○，於法影響繼承權益等情，查系爭土地為訴願人

與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，並對系爭土地所延伸之稅款負

連帶繳納責任，並非如訴願人所稱其與繳款單上繳款人

無關，且 65年 10月 22日制定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 19

條第 3項關於對公同共有人中之 1人為送達，即對全體

公同共有人發生送達效力部分，雖經司法院 98 年 7 月

10 日釋字第 663號解釋與憲法第 16 條之意旨有違，惟

亦說明於解釋公布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，

從而該法條於失效前，並不因宣告違憲而影響其適法

性，且該法條經於 100年 5月 11日修正公布為：「納稅

義務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者，繳款書得僅向其中一人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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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；稅捐稽徵機關應另繕發核定稅額通知書並載明繳款

書受送達者及繳納期間，於開始繳納稅捐日期前送達全

體公同共有人。但公同共有人有無不明者，得以公告代

之，並自黏貼公告欄之翌日起發生效力。」是以本案 95

年至 99年地價稅繳款書於 100年 1月底郵寄時，前揭法

條尚未失效，且本局亦將繳款書影本以雙掛號郵寄予已

查得之其他 9位繼承人戶籍地，依送達時之稅捐稽徵法

第 19條第 3項規定，稽徵稅捐所發之文書對公同共有人

中之 1人送達者，其效力及於全體，難謂對原處分之合

法性有所影響，且依稅捐稽徵法第 12條規定，訴願人等

10人對本案應納稅捐計 3,775元之全部，仍負連帶繳納

責任，不因少列一人而使訴願人等 10人繳納稅捐之義務

發生變動或增減，是以仍不影響訴願人繳納稅捐之義務

與訴訟權益，尚無違憲法第 16條所保障人民請願、訴願

及訴訟之權。 

（四） 另申請繼承登記應提出之文件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34、

119 條規定應檢附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、

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、繼承系統表、遺產稅繳 (免) 納

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或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

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。又按欠繳土地稅之土地，在欠稅

未繳清前，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，為土地稅法

第 51條第 1項所明定。是以地價稅繳款書依前揭規定並

非應檢附之文件，亦非產權登記之依據，惟應繳清該土

地之欠稅，始得辦理繼承登記，尚不因繳款書漏列一人

而影響訴願人繼承權益。系爭土地因其繼承人未辦理繼

承登記而滯欠之 95年至 99年地價稅業於 100年 2月 23

日繳清，復於同年 4月 22日經其繼承人依土地登記規則

第 34、119條規定檢附相關文件辦理公同共有繼承登記

在案，嗣後系爭土地於同年 4月底始經訴願人申請各按

其繼承人之應繼分分單繳納地價稅，本局亦已依其所檢

附之繼承系統表及地政機關登記資料，准自 100年起分

單繳納地價稅在案，故訴願人主張容有誤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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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又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，納

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額之處分如有不服，應於繳納期間

屆滿翌日起算 30日內，將原繳款書或其繳納收據影本連

同復查申請書及證明文件送交稅捐稽徵機關，申請復

查，此為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

11條第 1項所明定。本案 95至 99年地價稅繳款書繳納

期間展延自 100年 2月 15日至 100年 3月 16日止，該

繳款書說明三載明：「納稅義務人對核定之稅額如有不

服，應於收到繳款書後，在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 30

日內向本稽徵機關申請復查」，訴願人之子○○○先生雖

曾於同年1月31日至本局查詢課稅內容並質疑稅單之送

達及課稅之土地供不特定人士作墳墓使用不應課徵地價

稅，惟當日經承辦人詳細說明課稅之相關法令規定後，

並未表示欲申請復查，亦未於繳款書改訂限繳日期 100

年 3 月 16 日屆滿翌日起算 30 日內（即 100 年 4 月 15

日）依稅捐稽徵法第 35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1條規定，

將原繳款書或其繳納收據影本連同復查申請書送交本局

申請復查，訴願人之子雖嗣於同年 4月 19、26日至本局

陳情，並於同年 4月 26日向本局提出復查申請書，惟已

逾法定復查期限，本局依稅捐稽徵法第 35條規定以程序

不合駁回其復查申請，並無不法，訴願人主張第一次申

訴請求復查時間為 100年 1月 31日乙節，顯有誤解。另

訴願人陳稱本局承辦人百般刁難，拒絕，恐嚇威脅等情，

本局業以 100年 6月 30日彰稅政字第 1000600017號函

答復在案。 

（六） 至於訴願人主張本案繳款書人名開錯及稅單未送達原因

乙節，查本案 95至 99年地價稅繳款書中納稅義務人欄

位中關於繼承人「○○○」部分係誤繕，正確應為「○

○○」，本局已依行政程序法第 101條規定以 100年○月

○日彰○○字第 100110○○○號函通知○○○女士及

訴願人等 10 人，更正為「○○○」在案。另查本案 99

年以前開立之地價稅繳款書納稅義務人欄位原為「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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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繼承人○○○」，因稅單上所載之繼承人○○○亦於

74 年○月○日死亡，致本局 99 年以前開立之地價稅繳

款書未能合法送達。又訴願人陳稱繳款書之課稅標的有

誤云云，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20條規定，各年 (期)

地價稅以納稅義務基準日即8月31日土地登記簿所載之

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為納稅義務人，是以各年 (期)地價稅

係依納稅義務基準日當時土地登記簿所載之土地內容

（如地號、面積等）計徵，查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○-2

地號、○○段○○○小段○○○地號等 2 筆土地依 95

年 8月 31日當時土地登記簿所載為○○○所有，故本案

95年地價稅繳款書係以該 2筆土地為課稅標的，該 2筆

土地嗣於 95 年○月○日重測為○○市○○段○○○地

號及○○段○○地號等 2 筆土地（即系爭土地），是以

96 年至 99 年地價稅記載課稅標的係以重測後地號為課

稅標的，並非訴願人所稱繳款書課稅標的記載錯誤云云。 

理 由 

一、 按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規定：「共有財產，由管理人負納稅義

務；未設管理人者，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負納稅義務，其

為公同共有時，以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稅義務人。」、第 14

條規定：「納稅義務人死亡，遺有財產者，其依法應繳納之稅

捐，應由遺囑執行人、繼承人、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，依

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，繳清稅捐後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付

遺贈。遺囑執行人、繼承人、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，違反

前項規定者，應就未清繳之稅捐，負繳納義務。」、100 年 5

月 11日修正公布前第 19條第 3項規定：「對公同共有人中之

一人為送達者，其效力及於全體。」、100 年 5 月 11 日修正

公布後第 19條第 3 項規定：「納稅義務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

者，繳款書得僅向其中一人送達；稅捐稽徵機關應另繕發核

定稅額通知書並載明繳款書受送達者及繳納期間，於開始繳

納稅捐日期前送達全體公同共有人。但公同共有人有無不明

者，得以公告代之，並自黏貼公告欄之翌日起發生效力。」、

土地稅法第 3 條規定：「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如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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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所有權人。……前項第一款土地所有權屬於公有或

公同共有者，以管理機關或管理人為納稅義務人；……。」、

第 14 條規定：「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，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課

徵田賦者外，應課徵地價稅。」、第 22條第 1項前段（同平

均地權條例第 22條第 1項前段）規定：「非都市土地依法編

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，徵收田賦。……」、土地稅法

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地價稅依本法第四十條之規

定，每年一次徵收者，以八月三十一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……

各年 (期) 地價稅以納稅義務基準日土地登記簿所載之所有

權人或典權人為納稅義務人。」、第 21 條（同平均地權條例

施行細則第 34 條）規定：「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稱非都

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，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

地、林業用地、養殖用地、鹽業用地、水利用地、生態保護

用地、國土保安用地及國家公園區內由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

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上述規定之土地。」、農業發展條例第 3

條第 10 款規定：「農業用地：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

區、保護區範圍內，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：（一）供農作、

森林、養殖、畜牧及保育使用者。（二）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

離之農舍、畜禽舍、倉儲設備、曬場、集貨場、農路、灌溉、

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。（三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

供農業使用之倉庫、冷凍（藏）庫、農機中心、蠶種製造（繁

殖）場、集貨場、檢驗場等用地。」、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條

第 1項第 6款、第 2項規定：「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

立公墓，其為財團法人組織，且不以營利為目的者，其用地，

全免。但以都市計畫規劃為公墓用地或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

墳墓用地者為限。前項……第三款、第四款、第六款、第七

款、第八款及第十一款之各事業用地，應以各該事業所有者

為限。……。」、99年 5月 7日修正公布前第 9條規定：「無

償供公共使用之私有土地，經查明屬實者，在使用期間內，

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……」及 99年 5月 7日修正公布後第 9

條規定：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，經查明屬實者，在使

用期間內，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……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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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次按「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左列順序定之：一、直系

血親卑親屬。二、父母。三、兄弟姊妹。四、祖父母。」、「繼

承，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。」、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，除

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務。」、

「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

為公同共有。」分別為案外人林有福死亡時民法第 1138條、

第 1147條、第 1148條前段、第 1151條所明定。 

三、 再按「……二、公同共有土地未設管理人者，依稅捐稽徵法

第 12條後段規定，以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稅義務人，全體公

同共有人係對應納稅捐負連帶責任……；其地價稅繳款書上

納稅義務人之記載，請參照本部 92年 2月 10日台財稅字第

0920005948號函，有關應逐一列舉納稅義務人姓名之規定辦

理，惟如因實際困難，無法查明全部納稅義務人之姓名時，

該已查得部分之納稅義務人姓名仍應逐一列舉。……四、依

前開本部 68年函釋，公同共有土地未設管理人者，全體公同

共有人係對應納稅捐負連帶責任，而連帶債務之債權人，依

民法第 273 條規定得對於債務人中之 1人或數人或其全體，

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。準此，以全體公同共有

人為納稅義務人所核課之稅捐，如由公同共有人中之 1 人申

請復查，稅捐稽徵機關應予受理。」亦經財政部 92 年 9 月

10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3854號函釋在案。 

四、 末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63 號解釋亦明白揭示「稅捐稽徵

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，為稽徵稅捐所發之各種文書，『對公

同共有人中之一人為送達者，其效力及於全體。』此一規定，

關於稅捐稽徵機關對公同共有人所為核定稅捐之處分，以對

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為送達，即對全體公同共有人發生送達

效力之部分，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，致侵害未受送

達之公同共有人之訴願、訴訟權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之意旨有

違，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二年時，失其效力。」。 

五、 卷查本件案外人○○○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死亡後，其遺

有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計有 5 筆，其中系爭土地○○段○

○○地號土地，宗地面積 427.60平方公尺（○○年○月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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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測前為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○-2地號，宗地面積 420平方

公尺），權利範圍 180/2700，持分面積 28.51 平方公尺，使

用分區係特定農業區，使用地類別編定為農牧用地；系爭○

○段○○地號土地，宗地面積 2269.14 平方公尺（○○年○

月○日重測前為○○段○○腳小段○○○地號土地，宗地面

積 2262 平方公尺），權利面積 180/2700，持分面積 151.28

平方公尺，使用分區係特定農業區，使用地類別編定為墳墓

用地，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。○○段○○○地號

土地雖係屬農業用地，惟據訴願人所檢附之土地照片，其地

上係供特定人墳墓使用而未作農業使用；另○○段○○地號

土地則非屬農業用地，且經原處分機關實地勘查現況結果，

發現該土地供多座墳墓使用，土地四周並設有鐵網圍籬，出

入口處有鐵製大門，一般人無法進出使用等情，可知系爭 2

筆土地不符合課徵田賦的規定，亦無 99年 5月 7日修正公布

前及 99年 5月 7日修正公布後之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9條規定

免徵地價稅之適用。又查系爭土地地上之墳墓既非屬經主管

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公墓，亦與土地稅法減免規則第 8 條第

1 項第 6 款規定要件不合。是以，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稅法第

14條規定，核定系爭土地 95年至 99年地價稅分別為 743元、

747 元、747元、747 元、791元，揆諸首揭法令，並無不合

之處。 

六、 次查本件案外人○○○於○○年○月○日死亡後，其遺有未

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計有 5 筆，依其死亡時之民法第 1138

條、第 1147條、第 1148條前段及第 1151條規定，屬○○○

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，其中系爭土地滯欠之 95年至 99 年

地價稅，因未設有管理人，依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後段之規

定，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即為○○○之全體繼承人。而為查

明○○○之繼承人資料，原處分機關函請本縣○○市戶政事

務所查得其繼承人計有訴願人等 10人，原處分機關遂依上開

規定於繳款書上納稅義務人之欄位，將已查得部分之繼承人

即訴願人等 10人之姓名逐一列載，並依 100年 5月 11日修

正公布前稅捐稽徵法第 19條第 3項及前揭財政部 92年 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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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日函釋規定，將繳款書正本郵寄訴願人戶籍地，由訴願人

之女於 100年 1月 28日收受，原處分機關並另將繳款書影本

以雙掛號之方式郵寄至其他 9 位繼承人之戶籍地，此有送達

證書影本在卷可稽。訴願人雖訴稱其與繳款單上之其他繳款

人無關，並引用大法官釋字第 663 號解釋主張應分別課稅及

寄發稅單與繼承人，以及繳款單上漏開繼承人○○○，於法

影響繼承權益云云。按 100年 5月 11日修正公布前之稅捐稽

徵法第 19條第 3項規定，對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為送達者，

其效力及於全體。此一規定雖經司法院 98年 7月 10日釋字

第 663 號解釋宣告自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，失其

效力。然而本件原處分機關既已於 100年 1 月將繳款書正本

郵寄至訴願人戶籍地，並由訴願人之女於 100年 1月 28日收

受，即應認原處分機關已為合法送達，送達效力已及於訴願

人，此與送達效力是否及於其他繼承人無涉，亦不因繳款單

上少列一人而影響訴願人依法對系爭土地稅款負有連帶繳納

之義務，是訴願人所訴，尚無可採。 

七、 至訴願人陳稱繳款書之課稅標的有誤云云，依土地稅法施行

細則第 20條規定，各年(期)地價稅以納稅義務基準日即 8月

31日土地登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為納稅義務人，是

以各年(期)地價稅係依納稅義務基準日當時土地登記簿所載

之土地內容（如地號、面積等）計徵，卷查○○段○○小段

218-2地號、○○段○○○小段○○地號等 2筆土地依 95年

8 月 31 日當時土地登記簿所載為○○○所有，故本件 95 年

地價稅繳款書係以該 2筆土地為課稅標的，而該 2 筆土地嗣

於 95年 11月 7日重測為○○市○○段○○○地號及○○段

○○地號等 2筆土地（即系爭土地），是以 96年至 99年地價

稅記載課稅標的係以重測後地號為課稅標的，繳款書之課稅

標的尚無違誤之處；另訴願人指稱政府標售土地等情，依土

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，有關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標售之主管機

關係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，並非原處分機關權責業務

範圍，故訴願人所稱容有誤解，委無可採。至訴辯雙方其餘

主張，因不影響本件訴願決定之結果，不再一一論述，併予



 12 

敘明。 

八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   主任委員  楊  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呂宗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宇光 

            委員  陳廷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富慶 

            委員  溫豐文 

            委員  蔡和昌 

            委員  簡金晃 

            委員  蕭文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100    年    10   月   13    日 

 

縣  長   卓  伯  源    

 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

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） 


